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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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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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菲
沙
 

81 警調動 

大
學
、
二
埠
、
高
骨 

曲
言n
同
教
百犬 

林
及
本
汝
比
之
人
士
 

雪

W

乒
羣
U
f

■

(
渥
太
 
人
。 

的
移
民
政
策
作
宣
傳
 
步
聆
訊
，
以
決
定
其
 
壓
案
件
。
但
難
民
律
 

|
華
加
新
社
電
 

麥
道
高
强
 h

，

。
該
政|8

經
於
今
年
 
是
否
真
正
在
画
内
逃
 
師
則
謂
該
政
讓
可
能
 

口
)
聯
邦
移
民
 

加
拿
大
願
意
提
供
六
 

一
月
一
日
起
生
效
。

避
迫
害
。
其
主
旨
在
 
導
致
將
真
正
難
民
遮
 

長
麥
道
高
 
千
七
百
萬
元
 
之
援
助 

該
政
策
给
予
難
 
於
查
出
假
難
国
以3
 
解
出
境
。

■

女
士
於
星
期
 
款
，
在
本
會
計
年
度
 

民
身
份
申
講
人
以
初
 
清
理
八
萬
五
千
宗
積

口

口

二
在
日
内
瓦 
内
给
予
国
際
人
道
機
 

一
個
會
議
席
構
，
以
便
盡
力
協
助
 

上
稱
，
加
拿 
難
民
。

社

會

服

務

廳

長

列

治

蒙

宣

佈

 

卑

詩

政

府

動

用

巨

咨

大
在
以
後
十

麥
道
高
绩
稱
，

二
個
月
内
，

此
外
，
加
拿
大
將
對
 

可
以
容
乔
一 

私
人
擔
保
之
難
民
给
 

千
名
額
外
難
 
予
「
無
限
制
 «

會
」 

民
在
■

内

定

。
她
預
料
今
年
名
額
 

居
。 

將
較
之
去
年
之
一
萬
 

麥
氏
預
 

二
千
人
，
大
有
增
加
 

料

，
此
舉
可
。

以
將
今
年
由
 

麥
氏
説
，
我
們
 

政
府
及
私
人
 
將
更
提
供
一
萬
三
千
 

措
保
之
難
民
 

個
名
額
，
给
予
世
界
 

總
數
，
提
高 

各
地
政
府
所
擔
保
之
 

至
二
萬
五
千
 
難
民
。

一
人
以
上
。 

但
麥
氏
聲
言
， 

但
麥
氏
 

加
国
不
會
單
獨
這
樣
 

向
該
越
南
難
做
。
麥
氏
説
，
有
一

間

託

兒

服

務

加

强

(
温
哥
華
加
新
 

支
持
等
正
式
或
無
牌
 

三
百
元
，
使
更
多
有
 

社
電
)
社
會
服
務

11  

照
日
託
服
算
制
。 

兒
女
的
家
庭
適
合
領

星
 

期
 

四

列
治
蒙
廳
長
相
 

取
津
貼
條
件
。

長
列
治
蒙
星
期
二
宣

列
治
蒙
説
，
社

佈
加
强
省
内
日
間
託
 

信
日
間
託
兒
服
務
的

收
容
額
，
服
務
質
素
 
會
服
務
 «
係
在
聯
邦

兒
服
務
。

列
治
蒙
*

長 

等
均
基
得
提
高
。 

政
府
無
限
期
擱
置
其

低
入
息
家
庭
的
 

四
十
億
元
全
加
託
兒

説
，
政
府
將
動
用
獎

券
基
金
興
建
日
間
託
 

託
兒
服
務
津
貼
將
獲
 
服
務
計
制
後
，
即
决
 

兒
中
心
和
增
加
低
入
 

提
高
百
分
之
十
五
， 

定
推
行
本
省
的
託
兒
 

息
家
田
的
託
兒
津
 

此
外
入
息
豁
免
額
亦
 
服

算
«

。

將
由
一
百
元
提
高
至
 

甚

會

 1

■
■
■

x. 
民
會
議
清
楚
 

點
必
須
弄
清
楚
，
這 
貼
。

説
明
，
加
國 

就
是
難
民
的
原
來
國
 

他
説
，
省
政
府
 

欲
見
其
他
國
 

家
亦
必
須
覆
行
其
國
 
的
計
制
，
亦
將
鼓
勵
 

一
一̂
一̂

家
亦
履
行
其
 

際
義
務
。
該
等
國
家
 
僱
主
贊
助
的
員
工
託
 

國
際
義
務
，

必
須
全
力
合
作
，
當 
兒
服
務
設
施
。
政
府 

包
括
該
等
難
 
他
們
的
罐
民
被
發
現
 
並
會
以
身
作
則
，
帶

，
請
致
電
S
• V
・ 

C
・C
・E

・S
・ 

S
• 
電
話
號
碼
爲
•
。 

二
五
三
•
五
五
六
一

美

曹

 

學

牛

工

月
 

十
 二 日

里

片

因
新
民
主
黨
將
 

促
請
聯
邦
政
府
訂
立
 

特
别
計
割
，
以
協
助 

美
曹
夫
人
，
昨
十
三
國
之
人
之
簽
證
予
以
可
證
••
目
前
在C
■
 
來
自
中
國
之
個
别
人
 

此
外
，
政
府
將
 
日
發
表
在
加
拿
大
中
 
展
延
。
如
你
欲
將
簽
I
•
D
•
A
•
或
從 

士
。 

動
用
一
百
萬
元
爲
非
 
國
學
生
所
須
知
之
資
 
證
展
延
，
可
在
目
前
 
加
拿
大
擔
保
人
接
受
 

移
民
局
地
址
： 

牟
利
機
構
辦
理
一
項
料
。
兹
列
述
如
下
：

簽
證
到
期
兩
星
期
前
 
津
貼
之
學
生
在
其
接
 
居
於
温
哥
華
、
北
溫

民
之
原
來
國
 

不
是
難
民
時
，
必
須 
頭
在
若
干
政
府
機
構

(
本
報
訊
)
溫 
展
延
：
加
拿
大
政
府
 
局
申
請
。

哥
華
東
區
國
會
議
員
霆
已
同
意
將
來
自
中
 

㈡

在
加
工
作
許

家
在
内
。 

收
回
該
等
國
民
，
同 
内
開
設
員
工
日
間
託
 

麥
道
高
於
星
期
二
晚
在
渥
太
華
發
表
 

時
他n
必
須
准
許
該
 
兒
中
白
。 

其
預
先
準
備
之
聲
明
説
，
我
們
將
會
在
以
 

等

11

民
返
國
而
不
致
 

，

後
十
二
個
月
内
，
作
民
定
居
加
國
。 

受
憊
『

l=n
j

冃 

出
特
别
努
力
，
以
便
 

所
謂
「
長
期
逗
 

麥
道
高
又
利
用
 

從
「
長
期
逗
留
者J

留
者
J
，
係
指
尋
求
 
該
越
南
難
民
曹
議
以
 

協
助
一 
千
名
額
外
難
 
在
加
•

永
久
居
留
之
 
爲
她
常
常
被
人
中
傷

㈠
如
何
將
簽
證
，
岡
下
開
任
何
移
民
 
受
津
貼
期
間
，
係
没
 
哥
華
及
列
治
文
之
人

招
募
和
訓
練
人
手
暨

1
有
資
解
申
請
許
可
證
士
，
在
七
月
一
日
以
 

者
。
其
他
來
自
中
國
 
前
可
前
往
接
！6

之
地 

而
没
有
經
濟
支
持
之
 
址
爲
：
一
五
五Q

■w
w
-ev̂

w
*

m
il •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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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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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政
府
應
該
謹
慎
其
事
，
不
可
輕
言
經
濟
一 

制
裁
。
其
次
，
文
化
交
流
乃
是
人
民
之
間
一
 

的
友
好
活
動
，
更
不
應
草
率
中
止
。
兩
國 

人
民
友
誼
是
經
過
數
十
年
雙
方
努
力
辛
苦
- 

創
建
起
來
的
，
爲
兩
個
友
好
與
世
界
和
平
一
 

做
了
很
大
的
貢
獻
。
我
們
擔
憂
中
止
交
流
一 

會
造
成
猜
疑
與
隔
関
，
不
利
於
兩
國
人

大

夢

望

人
士
，
可
在
下
開
移
 

民
局
申
請
工
作
證
。

㈢
來
自
中
國
而
 

生.命
有
危
險
或
不
能
 

返
回
中
血
 
之
人
士
， 

可
向
移
民
局
申
請
難
 

民
身
份
。
申
請
難
民
 

身
份
之
人
士
應
找
律
 

師
尋
求
法
律
意
見
。 

曾
於 
一
九
八
八
年
申 

請
之
人
士
將
作
爲
清
 

理
難
民
申
請
積
 8
 案 

件
處
理
，
而
此
程
序
 

将
需
時
較
長
。

㈣

有
個
人
或
家
 

庭
閆
題
之
人
士
：
你 

應
向
你
所
住
選
區
旳
 

國
會
議
員
査
詢
。
加 

拿
大
外
交
部
有
免
費
 

長
途
電
話
，
協
助
解
 

答
有
關
在
中
函
之
加
 

拿
大
公
民
情
况
之
詢
 

問
。
電
話
號
碼
爲
： 

二
八
0
0
•
二
六 

七
。
六
七
八
八
或
： 

-
•
八
。0

。
二
六 

七
•
六
六
七
五
。

㈤

有
覇
在
温
哥
 

華
社
區
服
務
之
詢
問

15

■ ■

一2
 

一
日
一

(
本
報
訊
) 
大
多
偷
多
市
華
人
團
體
 

便
加
拿
大
政
府
與
中
國
政
府
保
持
高
層
的
 

民
。 

~ 

聯
合
總
會
(
華 »
總
會
)
就
中
國
時
局
的
 

聯
繫
。
在
目
前
局
面
之
下
，
兩
國
間
的
高
 

我
們
呼
籲
加
拿
大
政
府
表
示
道
義
上
 
一 

發
展
，
再
次
發
表
聲
明
如
下
， 

層
憂
是
極
其
重
要
的
。 

氣
憤
之
時
，
能
够
不
失
冷
静
態
度
，
考
慮
( 

針
對
中
國
學
運
演
變
爲
流
血
事
件
， 

(
三
)
本
會
就
社
會
上
有
人
提
議
要
 

兩
國
關
係
，
兩
國
的
友
好
長
遠
利
益
，
謹
 
一 

本
會
已
於
六
月
七
日
發
表
聲
明
，
表
示
萬
 

求
加
拿
大
政
府
對
中
國
施
行
經
濟
制
裁
與
 

慎
從
事
，
以
免
造
成
不
能
彌
補
的
創
傷
二
 

分
悲
憤-

並
呼
簾
中
國
政
府
即
刻
停
止
武
 

中
止
文
化
交
流
表
示
十
分
焦
慮
。
本
會
不
 

爲
了
表
明
本
會
之
立
場
，
本
會
將
致
函
克

X  

一 
力
行
動
，
以
和
平
的
政
治
途
徑
解
决
當
前
贊
成
這
種
建
議
，
因
爲
經
濟
制
裁
與
中
止
拉
克
外
長
，
申
明
本
會
不
贊
同
經
済
制
裁
 

危
機
。
這
幾
天
來
中
國
時
局
又
有
新
變
 

文
化
交
流
是
錯
誤
的
，
而
且
會
産
生
不
利
 

與
中
止
文
化
交
流
的
看
法
。 

化

..

本
會
理
監
事
於
六
月
十
一
日
開
會
討
 

於
兩
國
人
民
的
反
作
用
。
近
年
來
，
中
、 

(
四
)
本
會
認
爲
那
些
參
與
學
運
爲
 
( 

論
，
繼
續
關
注
。
兹
將
本
會
之
立
場
聲
明
 

加
兩
國
的
經
済
與
貿
易
關
係
日
趨
密
切
， 

中
國
之
改
革
與
進
步
而
坦
誠
進
諫
與
批
評
 
一 

毎
下
：
， 

所
佔
比
重
越
來
越
大
，
中
國
在
加
拿
大
的
 

的
學
生
與
知
識
份
子
，
中
國
政
府
要
保
證
( 

「

(
一)
加
拿
大
聯
邦
政
府
對
中
國
學
 

投
資
也
已
超
越
了
加
拿
大
在
中
國
的
投
 

他
們
不
會
受
到
政
治
憲
罰
，
並
且
要
進
一
一 

寸
流
血
事
件
做
出
及
時
反
應
，
向
中
國
政
 

資
，
經
貿
往
來
涉
及
國
計
民
生
。
中
國
近
 

步
廣
開
言
路
，
以
利
經
濟
與
政
治
之
改
革5 

市
抗
議
，
採
取
迅
速
措
施
疏
散
在
中
國
的
 

十
年
的
經
濟
發
展
有
顧
著
的
成
效
，
但
中
 

舆
開
放
。 

一
加
拿
大
公
民
，
本
會
表
示
支
持
， 

國
乃
是
 
一 
個
窮
國
家
，
人
民
生
活
水
準
普
 

(
五
) 
本
會
認
爲
，
中
國
前
途
歸
根
』 

(
二
) 
加
拿
大
政
府
决
定
召
回
駐
中
 

遍
還
低
。
經
済
制
裁
 
一 
定
會
損
害
到
中
國
 

結
底
，
要
由
中
國
人
民
自
己
去
决
定
。
因

〔 

巾
國
大
使
回
國
磋
商
對
策
。
本
會
亦
表
贊
 

人
民
。
這
是
所
有
關
心
中
國
的
人
們
所
不
 

此
，
我
們
呼
«

華
人
社
會
在
悲
憤
之
時
， 

一 
同
。
但
是
，
本
會
認
爲
在
目
前
的
局
勢
 

願
看
到
的
。
在
華
人
社
會
内
，
也
有
衆
多
 

能
够
採
取
冷
静
態
度
對
待
這
場
悲
劇
，
化 
一 

一
下
，
加
拿
大
政
府
不
可
中
止
與
中
國
政
府
 

華
商
是
經
營
中
國
貿
易
與
生
意
，
經
濟
制
 

悲
憤
爲
力
量
，
使
到
中
國
人
民
所
受
到
的
一
 

-
的
直
接
聯
繫
，
大
使
奉
召
回
國
報
吿
與
研
 

裁
的
結
果
，
華
商
將
是
首
當
其
衝
，
也
不
 

極
度
創
傷
能
够
早
日
復
原
。 

一 
討
對
策
之
後
，
應
該
有
速
返
回
中
國
，
以 

利
於
華
人
社
會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認
爲
加
拿
 

一
九
八
九
年
六
月
十
三
日 
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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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溫
哥
華
訊
) 

雲
埠
警
方
呼
 e
一 
宗 

劫
案
目
擊
者
與
警
方
 

聯
络
，
以
便
將
三
名
 

珠
責
劫
匪
逮
捕
歸
案
 

0

該
宗
劫
案
發
生
 

於
星
期
-
下
午
，
三 

名
持
槍
匪
徒
闖
入
 
一 

家
北
溫
哥
華
珠
寶
店
 

内
行
劫
。
一 
匪
指
噌
 

店
東
，
一
匪
則
打
破 

飾
櫃
玻
璃
，
另
-
匪 

將
珠
寳
珍
飾
傾
入
攜
 

來
的
手
提
包
内
。 7

悍

警

匪

方

 

鳥

 
希
 

闇

與

4

.■

8
 

69
10 者

劫

三
名
*

面
匪
徒
得
手
後
逃
走
時
，
該

店
東
主
和
他
的
兒
子
立
即St

尾
追
去
。 

消
息
説
♦
匪
徒
曾
回
身
開
槍
，
但
没

(
温
哥
華
加
新
 

社
電
)

一 
名
温
哥
華
 

警
員
華
特
里
及
其
警
 

犬
布
達
斯
昨
因
捕
獲
 

疑
犯
而
大
受
坊
衆
讚
 

賞
。

事
缘
警
方
於
星
 

期
日
晚
在
京
士
威
路
 

夾
愛
爾
斯
路
附
近
截
 

獲
- 
名
涉
嫌
偷
電
單
 

車
男
子
，
不
料
該
嫌
 

疑
男
子
捨
電
單
車
而
 

徒
步
逃
走
.
。

華
特
里
説
，
當 

時
該
嫌
疑
男
子
有
如
 

兔
子
般
跳
來
跳
去
逃
 

跑

，
有
時
跳
入
及
跳
 

出
附
近
住
宅
的
後
園
 

，
横
過
後
巷
，
致
使
 

追
捕
警
員
無
從
捉
摸
 

，
乃
電
召
華
特
里
帶
 

同
其
警
犬
協
助
。

此
時
附
近
街
约
 

有
卅
人
亦
協
助
追
捕
 

，
指
點
给
警
員
該
疑

農
暦
己
巳
年
 

五
月
十
二

宜
 
祭
祀

一、
作
灶
 

忌 

動
土

有
擊
中
任
何
人
。

據
該
珠
賣
店
東
主
説
，
他
曾
拿
起
鐵
 

條
投
向
匪
徒
，
相
信
匪
車
的
車
頭
玻
璃
已
 

被
擊
毁
。
其
中
 
一 
名
匪
徒
亦
可
能
被
鐵
條
 

擊
中
。

R

XJEZZZ^ac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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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
所
逃
走
的
方
向
。

嫌
疑
男
子
拘
獲
，
帶 
邦
奴
，
卅
八
歲
，
二
人
拳
擊
及
打
斷
鼻
犊
 

編

埠

帀

民

，
於
去
年
九
，
而
其
兄
没
有
支
持
 

月
三
日
參
加
一
個
朋
他
，
因
而
深
感
忿
怒
 

友
的
生
日
派
對
待
，

。
同
時
其
兄
亦
拳
擊

經
過
四
十
分
鐘
擾
攘
 

一
番
之
後
，
终
將
該
返
警
署
査
訊
。

用

利

刀

刺

斃

兄

長

 

男

子

被

判

囚

五

年

 

被
吿
原
被
控
謀
殺
後
改
誤
殺

將
其
卅
九
歲
之
兄
洛
 
被
告
，
將
其
撃
倒
地
 

查
刺
斃
。 

上-

並
踢
其
頭
部
。 

主
控
官
現
稱
， 

被
告
乃
跑
去
廚
 

被
告
原
先
係
被
控
二
房
，
手
持
兩
刀
，
從

(
卑
詩
二
埠
加
 
高
法
院
承
認
誤
殺
罪
 

級
謀
殺
罪
，
但
由
於
 

後
向
其
兄
襲
擊
。 

新
社
電
)

一
名
在
一
名
，
而
被
判
入
獄
五
無
法
證
明
一
蓄
意
- 

當
法
官
蘭
達
在
 

個
生
日
派
對
中
用
刀
年
。 

問
題
，
乃
改
爲
誤
及
 
庭
上
形
容
此
種
襲
擊
 

刺
斃
其
兄
的
男
子
， 

主
控
官
史
湯
伯
 

據
證
供
透
露
，

爲
儒
怯
的
攻
擊
時
( 

於
星
期
一
在
卑
詩
最
 
斯
坦
説
，

8:
告
介
查
 
被
告
在
事
發
前
曾
被
 
被
告
静
坐
頻
頫
拭
浪

* - 
r5

■:

*-二
1

•
二
 

二
一

姿

據
悉
，
死
者
名
布
賴
恩
戴
 

维
斯
，
居
無
定
所
，
他
於
星
期
 

一 
晚
在
道
格
拉
斯
天
橋
附
近
擬
 

横
過
上
述
公
路
時
，
被
一
輛
客
 

車
撞
倒
，
當
場
喪
生
。

中
國
外
交
官

數
人
尋
庇
護

△
(

綜
合
報
導
)
豊
澳
洲
 

消
息
來
源
稱
，
中
國
駐
雪
梨
總

報

弟

55

疑
挾
持
人
質
 

男
子
被
提
控
 

(
温
哥
華
訊
)

一 
名
卅
歲
 

温
哥
華
男
子
，
涉
嫌
於
昨
十
三
 

日
凌
晨
將
一
名
争
女
子
挾
持

爲
人
質
達
一
小
時
之
後
，
經
被 
領
事
館
女
副
領
事
董
琦
，
經
已 

落
案
，
控
以
使
用
武
器
毆
打
，

向
澳
洲
政
府
尋
求
政
治
庇
護
• 

用
槍
械
指
着
他
人
以
及
非
法
禁
 
澳
洲
政
府
目
前
正
對
該
項
請
求

錮
等
罪
名
。

予
以
考
慮
■
殮
悉
，
董
琦
現
年

温
哥
華
警
方
説
，
他
們
已
 
卅
五
歲
，
負
責
文
化
事
/
• 

將
從
哈
活
街

E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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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，
據
舊
金
山
紀
事
報
 

檢
獲
之
手
槍
及
來
福
槍
各
一
支
 
報
導
，
中
國
駐
三
藩
市
領
焦
館
 

予
以
充
公
。 

可
能
再
有
兩
名
外
交
人
員
考
*5 

包

罗
&

岛

各
 

尋
求
政
治
広
翥
•
他
們
在
領
一

館
教
育
部
門
工
作
，
原
應
於
本
 

多
田
塲
彼
懐
斃
 

週
調
返
北
京
，
但
他
們
雛
開
領
 

噹

为

金

事

学
 

事
館
，
前
往
友
人
家
居
住
. 

(
温
哥
華
訊
)

一
名
二
十 

又
據
路
透
社
報
導
，
一
名 

歲
男
子
昨
在
本
汝
比
擬
跑
步
越
 
駐
倫
敦
中
國
外
交
人
員
已
尋
求
 

過
横
貫
加
拿
大
公
路
時
，
不
幸 
政
治
庇
護
•
他
是
在
中
國
大
使

被
車
撞
倒
，
當
量
命
。

館
教
育
部
門
工
作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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